保定市徐水区司法局

部门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为确实做好2019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区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的通知》（徐政财字〔2020〕9号）文件精神，对我单位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进行了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专项资金有关账目，检查专项资金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各股室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我部门2019年预算安排共计140.29万元，分六个项目拨付。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审批制度，项目经费预算、支出等，经财务审核合格后，由领导批示方可组织实施，严格财务管理，建立检查督办制度。对执行不力、推诿拖沓，没有按时完成项目计划的责任人，提出改进意见，由责任领导负责督办，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19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职责作用，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健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加快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全面推动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普法宣传等工作。严格执法监督检查、扎实推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行政执法公信力,不断增强。深入推进司法行政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着力提升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水平，执法水平大幅提升、法律服务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政法保障经费：一是普法宣传工作，提升区直部门“谁执法、谁普法”的意识，提升领导干部、青少年、农民等普法重点对象的宪法法律意识，提高区直部门普法骨干及乡村“法律明白人”的业务水平，提高“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水平，促进全区民主与法制建设。二是法律援助工作，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群众更全面了解法律援助工作，使法律援助发挥应有的作用。
社区矫正项目经费和支出绩效挂钩经费：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改革完善，落实中央各项社区矫正政策；加强社区矫正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工作，提高社区矫正质量；深化社区矫正工作，最大限度降低重新犯罪，保持社会稳定。
司法所项目经费：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员、人民监督员和人民陪审员等工作，促进工作稳步发展；推进安置帮教工作改革完善，落实中央各项安置帮教政策。
村居法律顾问项目经费：贯彻好司法部、省司法厅关于加强律师工作的有关文件及会议精神，推进全区律师工作；召开1次全区律师工作会议；区直政法部门律师值班补贴发放标准按年初标准执行；区直律师值班服务部门满意率80%以上。
司法局长期聘用人员经费：

负责局机关人事、劳资、行政后勤、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和日常工作。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问题

根据通知要求，我部门对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绩效目标立项合理、指标明确，项目资金全部到位。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合理规范，相关管理制度健全，项目质量有保障、项目效益明显，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各项工作均已完成，2019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95分以上，评价结果为优。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要加强对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二是专款专用。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加强监督。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